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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研擬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方法(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PSERCB)，使用者只需填寫一些基本資料即以定性與定量方式，迅速

完成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作業，針對特定地區為數龐大的老舊建築物進行評

估，瞭解區域內個別建築物大概的耐震程度，作為都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

評估之參考。並比較若干建築結構之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結果以驗證

PSERCB 之正確性。研究結果顯示 PSERCB 確實可幫助使用者於短暫時間內完成

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作業。 

關鍵字：鋼筋混凝土耐震能力初步評估、鋼筋混凝土耐震能力詳細評估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n economic and efficient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s (PSERCB). Some dominate items related to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llustrations of seismic characteristic of RC building were 
listed and consequently the users can complete the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without tedious calculations. Through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results of PSERCB and 
SERCB, the accuracy of PSERCB was able to b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show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PSERCB can be fulfilled and benefits 
engineers in a rapid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s. 

 

KEYWORDS: Preliminary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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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5 年協同研究案開發出一套鋼筋混凝土耐震能力評估

系統(Seismic Evaluation of RC Building, SERCB)，並且於 2012 年協同研究案針對

構件補強方法增加補強模組，以此系統化之詳細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廣受業界工

程師所用。目前 SERCB 程式中提供視窗化模組與各力學行為之分析模組包含：梁

柱斷面視覺化編輯、斷面彎矩-曲率分析、構件彎矩-轉角分析、構件剪力行為分析、

地表加速度分析等分析模組，其中資料形式係以文字檔方式輸出，為方便使用者

可針對所需要的資料進行處理，進而提升程式模組的擴充性。SERCB 分析程序分

為前處理與後處理兩大模組，首先經過前處理程序，求得建築物各構件之彎矩塑

鉸特性，再匯入 ETABS、MIDAS 等程式進行非線性側推分析與容量震譜分析，最

後再將結果匯出進行後處理，以提供工程師判斷該建築物之耐震能力與建築物相

關資訊。上述建研所開發的系統均在視窗上操作，且匯入與匯出之工作均以自動

完成為原則。 

然而，SERCB 程式手冊僅針對上述公式理論、實驗驗證及操作流程撰寫使用

手冊，尚欠缺對於業界技師或使用者解釋操作流程中模組計算之情況，以及程式

計算結果之判別方式，故本研究將參考目前技師及使用者對於程式相關疑問與詳

細操作流程方法，編撰一針對 SERCB 程式詳細解說手冊，並透過推廣活動令新使

用者也可以對 SERCB 程式快速上手。 

除此之外，針對特定地區為數龐大的老舊建築物進行評估，瞭解區域內個別

建築物大概的耐震程度，作為都市防災政策規劃或後續詳細評估之參考。對此有

必要研擬經濟簡易的評估方法。本研究研擬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方法，考量

不同實地現況，如不同基礎型態、現地土壤性質等，期能提升建築物耐震能力評

估作業效率。 

二、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之擬定 

本研究擬定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係針對影響耐震能力

最重要的因素研擬而成。共分五大表單：「壹、建築物基本資料」，「貳、建築物平

立面圖」，「參、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肆、定量評估」，「伍、現況照片」

等。詳細分述如下： 

2.1 建築物基本資料表 

此表項係紀錄建物名稱、建物編號、評估者、評估日期、建物地址、設計年

度、建物高度、用途係數、系統韌性容量 R、地上樓層以及地下樓層等。此表紀錄

之資訊可供後續表單-「參、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與「肆、定量評估」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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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築物平立面圖表 

受評估之建築物應檢附該建築物之平立面圖，如無平立面圖說，評估者應根

據專業判別繪製並附於表中。藉此可了解實際建築物之梁柱及牆配置，並可供

「參、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與「肆、定量評估」所使用。 

2.3 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本表共有 19 個項目，根據工址環境、結構系統、結構細部、結構現況與定量

分析分為五個區塊，以及額外評估項目。其中，與工址環境有關者計有 4 項，與

結構系統有關者計有 7 項，與結構細部有關者計有 4 項，與結構現況有關者計有 3

項以及定量分析單獨 1 項。各項目並依其重要性給予不同的配分，配分之總和為

100 分。各項目根據評估內容，就可以決定權重，將權重與配分相乘，可得該項目

之評分，19 個項目的評分相加得分數總計，最後經由專業建築師或技師根據現場

狀況給予額外增減分。 

分數若大於 50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力確有疑慮，若介於 25 分至 50

分之間，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震能力有疑慮，若低於 25 分，則表示該建築物的耐

震能力尚無疑慮。 

為更清楚瞭解各項評估之意義，並令評估者評估該項目時有較統一的標準，

茲將表中各項目詳加說明如下: 

1. 工址環境 

［項次 B101］是否為第一類活動斷層近域 

民國九十四年七月一日開始實施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凡於第一類

活動斷層近域的鄉、鎮、市、區，其設計地震力之計算，因需考慮斷層調整因子 AN

與 VN ，因此設計地震力會比非活動斷層近域者為高，第一類活動斷層近域的鄉、

鎮、市、區可由規範中查到。 

［項次 B102］地盤類別 

從各類地盤的正規化加速度反應譜來看，地盤越軟弱，引致之地震力越大，

因此軟弱地盤上之建物破壞的可能性增高。 

［項次 B103］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係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來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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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且震區係以鄉、鎮、市等行政區為劃分單位，根據 50 年使用期限內 10%超

越機率之均布危害度分析訂定，地震回歸期為 475 年。 D
SS 越大，表示地震危害度

越高。 

［項次 B104］液化潛能 

地震時若基地土壤發生液化，對建築物之耐震能力確實有影響。就詳細評估

的層面而言，可採用折減後的土壤參數進行分析，自然會影響分析所得之耐震能

力。可依據當地縣市政府所提供之液化潛能區相關資料來做評估。 

2. 結構系統 

［項次 B205］基礎型式 

基礎若為基腳，且基腳間無繫梁，基腳較易發生土壤承載力不足之破壞或基

腳結構體之破壞。基腳間若有繫梁，或採用筏基或樁基時，則因連成一體，基礎

傳遞之力量可透過繫梁或地梁加以分配，安全性較高。 

［項次 B206］地下室面積比，ra 

建築物的地下室面積如果較大，地震時承受之土壤壓力較小，結構體也比較

不會發生差異沉陷之破壞。建築面積係地面以上建築物的投影面積。 

［項次 B207］平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力之構材如左右、前後對稱，則勁度中心與質量中心通常不

致有太大的偏心。如有些構材配置不對稱，勁度中心與質量中心可能有很大的偏

心量，地震時易產生較大的扭矩反應，增加構材的內力與損壞的可能性。 

評估時可依據規範平面不規則的種類與定義判斷，給予適當的權重。 

［項次 B208］立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力的構材如果在立面上連續，勁度沒有太大的變化，則其地

震時的動態反應較易掌握。結構物若有顯著的退縮，或例如剪力牆到一半高度中

止，均易造成結構立面上勁度過大的變化，地震時將產生不易掌握動態反應，影

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 

評估時可參照規範對立面不規則性的種類與定義，給予適當的權重。 

［項次 B209］梁之跨深比 b 

梁之跨深比為梁之淨跨度與有效梁深的比值，其值越大，發生彎矩降伏的機

會越大，結構體韌性越佳。比值 b 越小，發生剪力破壞的可能性增加，結構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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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較不具韌性，耐震能力較差。根據鋼筋混凝土耐震設計之特別規定，具韌性梁

之淨跨度不得小於四倍有效梁深。 

依評估內容所提供的權重公式來計算，當 b 值大於等於 8.0 時，其權重為 0，

當 b 值小於或等於 3.0 時，其權重為 1.0，其間則以內差計算。 

［項次 B210］柱之跨深比 c 

柱之高深比為柱之淨高與沿地震剪力方向之柱深的比值，此值越大，發生彎

矩降伏的機會越大，結構體越具韌性。比值 c 越小，發生剪力破壞的可能性增加，

結構因此較不具韌性，耐震能力也較差。 

依評估內容提供的計算權重公式來計算，當 c 值大於等於 6.0 時，其權重為 0，

當 c 值小於或等於 2.0 時，其權重為 1.0。 

［項次 B211］軟弱層顯著性 

建築物的一樓常因開放空間或作為商業用途使用，二樓以上的非結構 RC 牆或

磚牆，沒有下到一樓，致使一樓之極限層剪力強度較低。地震來襲時，一樓會先

產生塑鉸，其韌性用盡後，建築物就會發生弱層破壞，其對應的耐震能力通常很

低。 

弱層也不一定發生在一樓，因此若有某層之極限層剪力強度明顯低於其相鄰

樓層之極限層剪力強度，就要估計其低多少的嚴重性來進行評估。評估時非結構

RC 牆與磚牆之分布亦需加以考慮。 

3. 結構細部 

［項次 B312］塑鉸區箍筋細部(由設計年度評估) 

結構物是靠強度與韌性來抵抗地震，韌性對耐震能力尤為重要。因此混凝土

工程設計規範與解說之耐震設計特別規定嚴格規定塑鉸區之圍束箍筋配置，希望

增加塑鉸區之曲率韌性、極限塑鉸轉角來達到增加結構物韌性容量的目的。 

梁端、柱端、剪力牆的邊界構材以及梁柱接頭等處，都是規範注意的重點，

要根據箍筋用量、鋼筋細部等方面來評估其達到規範要求的程度。然因初評時箍

筋細部不易知曉，而規範之規定係隨時間漸趨完備，故以設計年度來評估此項目。 

［項次 B313］窗台、氣窗造成短柱嚴重性 

窗台若緊貼柱邊，會造成短柱。除了吸收較大的地震力外，其破壞模式也可

能由彎矩破壞轉變為韌性較差的剪力破壞，使得耐震能力降低。 

牆體兩側有柱，若上邊開氣窗會產生短柱，容易產生剪力破壞，也會降低耐

震安全。 

評估時要看此種短柱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數幾個地方，來決定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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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項次 B314］牆體造成短梁嚴重性 

有時為了留走道，致使隔間非結構牆並未填滿構架的兩柱之間，而留有短梁

的現象。短梁在地震時會引致較高的剪力，但彎矩不大，因此會發生較不具韌性

的剪力破壞，降低了建築物的耐震能力。 

評估時要看此種短梁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數幾個地方，來決定其嚴重

性。 

［項次 B315］加建程度 

此處所指之加建物，係指原設計不包括的一些加建物。由於加建物具有重量，

如加建物位於最高的屋頂，地震時產生的地震力比設於其他樓層更大，對於結構

物的耐震安全具有相當的影響。評估時係以加建物的多少與位置來決定權重。 

4. 結構現況 

［項次 B416］柱之損害程度 

鋼筋混凝土柱因外在損壞會影響構材所能承受的強度，譬如混凝土保護層剝

落、混凝土粉刷層脫落，雖主筋未挫屈，箍筋未脫開或斷裂，但將影響結構安全，

如表 1。 

表 1 柱之損害程度 

柱之損害度分類 

柱之損害度 損害內容 

無受損(無) 無任何裂縫損傷。 

輕度破壞(低) 用肉眼即可看到其裂縫(裂縫寬度<0.2mm)。 

中度破壞(中) 
雖有較大之裂縫，但混凝土僅保護層脫落(裂縫寬

度 0.2mm 以上)。 

嚴重破壞(高) 
保護層脫落範圍度大，部分箍筋脫開或斷裂，主筋

可能挫屈。 

 

［項次 B417］牆之損害程度 

鋼筋混凝土牆因外在損壞會引起構材所能承受的強度，譬如混凝土保護層剝

落、混凝土粉刷層脫落，雖主筋未挫屈，箍筋未脫開或斷裂，但將影響結構安全，

如表 2。 

表 2 柱之損害程度 

牆之損害度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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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之損害度 損害內容 

無受損(無) 無任何裂縫損傷。 

輕度破壞(低) 用肉眼即可看到其水平向裂縫(裂縫寬度<0.3mm)。 

中度破壞(中) 
水平向裂縫多且延伸至柱，有斜向裂縫，但未見牆

內主筋(裂縫寬度 0.3mm 以上)。 

嚴重破壞(高) 
有大量之斜向裂縫，可見牆內主筋但未拉斷，邊柱

之保護層脫落。 

［項次 B418］裂縫鏽蝕滲水等程度 

鋼筋混凝土構材如因劣化或強度不足，就會產生許多裂縫。裂縫產生後，水

氣易滲入，表面的鋼筋較易產生銹蝕，連帶也會降低構材的強度，並產生較大的

變形。評估時係以此些現象的嚴重性來決定權重。 

5. 定量分析 

［項次 B519］耐震能力初步評估 

一般建築物之耐震能力可以一樓柱與牆之強度與韌性能否抵抗地震時產生之

水平力與變形判別。因此，根據一樓之極限層剪力強度可概略估計該建築物之降

伏地表加速度。其次再以估計出之之韌性容量，就可初步評估現有建築物之耐震

能力 CA 。將建築物耐震能力 CA 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訂定之 50 年使用期

限內 10%超越機率，即地震回歸期為 475 年之耐震需求 475A 比較，就可知道耐震

能力不足或具餘裕之程度。評估時之權重如式(1)所示計算，當 01475 .)AI/(Ac 

時，表示符合現行耐震設計規範，給予權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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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額外評估項目 

此項目係根據現場專業人員辨別，給予建築物增減分，加分最高配分為 8 分，

減分最高配分為 5 分，分述如下： 

額外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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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 

分期興建的建築物，其界面通常處理得不夠理想，且先期設計時可能未能妥

善設計後期興建的情況或後期設計時沒有再檢核先期結構體的安全性，均會影響

建築物的耐震能力。另外在工程品質上，若品管嚴重缺失，必然會影響建物之耐

震能力。 

［項次 2］曾經受災害者，如土石流、火災、震災、人為破壞等 

建築物一旦遭到天然災害或者是人為破壞等，所引起的破壞若超過建物構材

所能承受的強度，則會造成結構及系統性上的永久損壞。即便災害發生後進行補

強措施，建築物也比較容易產生老化或劣化而失去強度及其耐震能力。 

［項次 3］使用用途由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使用者 

此項指為建築物改變使用用途，改變後之活載重大於原使用之活載重，如此，

沒有地震時構材內力變大，而地震來襲時較易進入降伏狀態，而使降伏地表加速

度變低。若改變後之用途為倉庫、書庫或具活動隔間者，部分活載重也會產生地

震力，致使耐震能力降低。當然變更使用用途如有增加靜載重者，產生的地震力

會增加，進而降低耐震能力。 

［項次 4］傾斜程度 

結構體若有基礎的差異沉陷，則可能會傾斜，而構材若強度不足，也會產生

較大變形導致傾斜。這些因素都會降低結構體的耐震能力。 

額外減分： 

［項次 1］使用用途由高活載重改為低活載重使用者 

此項指為建築物改變使用用途，改變後之活載重小於原使用之活載重。此時

耐震能力會增加，原因如改變後之活載重大於原使用之活載重將降低耐震能力相

同。 

2.4 定量評估 

定量評估首先計算一樓柱、RC 牆與磚牆剪力強度得一樓極限層剪力強度與降

伏地表加速度，再計算一樓加權平均韌性容量，最後得建築物之耐震能力 Ac。 

2.5 現況照片 

經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初步評估時，應將其現況照片附於表格中，並且拍攝

時儘量顯現其特徵。除此之外，應簡述說明此建築物特徵點，藉此便於未來資料

整理與歸檔。表格共擬定 7 個項次於現場可拍攝附於表格，其為(1)B208 為立面對

稱性；(2)B313 為窗台、氣窗造成短柱嚴重性；(3)B314 為牆體造成短梁嚴重性；

(4)B315 為加建程度；(5)B416 為柱之損害程度；(6)B417 為牆之損害程度；(7)B418

為裂縫銹蝕滲水等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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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例分析 

本研究以兩個公有建築物案例進行耐震能力初步評估，透過定性與定量兩者

進而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結果，如結果顯示有疑慮即進入耐震能力詳細評估。根

據 SERCB 手冊建議之構件非線性理論，設定建築物各梁、柱與牆構件的塑鉸性質，

進行側推分析，最後可獲得結構物耐震能力，再與初步評估結果相互比較討論。 

3.1 公有建築 A 之耐震能力初步評估 

本研究針對若干個公有建築物進行耐震能力初步評估，在此僅以公有建築物 A

進行探討。本案例在民國 66 年時興建完成，其結構形式為地上 4 層以及局部地下

1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地下室基礎為筏式基礎，一樓基礎為獨立基腳加連

梁，樓梯間側牆為四邊圍束磚牆，其餘為磚牆開孔或窗台磚牆，樓層高度為 3.4m、

跨度為 3.9m。根據前述方法進行評估，顯示公有建築物 A 之耐震能力評分為 40.118

分，其結果係為該建築物之耐震能力”有疑慮”如表 3 所示。其中，定性部分共為

20.86 分，定量為 19.258 分，額外評估為 0 分。有鑑於此，應針對公有建築物 A

進行耐震能力詳細評估。 

 

表 3 公有建築 A 之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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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有建築 A 之耐震能力詳細評估 

由上述所示，公有建築物 A 在本研究擬定之初步評估表進行耐震能力評估為

有疑慮，須進入詳細評估確認其結構物耐震能力。 

如圖 1 所示之 3D 模型，本分析案例不考慮地下室結構、基礎與土壤互制作用

等，並假設梁柱接點為完全剛性接合，樓地板構件則使用 ETABS 內建板殼元素模

擬。其中，窗台矮牆與隔間牆均設置等值斜撐於受壓側，緊鄰窗台矮牆之窗台柱

則以矮牆牆高為基準，細分窗台柱為上下兩部分。透過 SERCB 分析，可得有效最

大加速度與位移關係如圖 2 所示，其 gAc 180.0 。鑑於建築物座落於臺北一區，

475 年地震回歸期之需求為 0.24 g，因此公有建築物 A 確實耐震能力不足，亦顯示

本研究擬定之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方法，確實有效篩選耐震能力不足之建築

物。 

 

 

圖 1 ETABS 模擬之公有建築物 A 結構立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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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有建築物 A 之結構物耐震能力 

六、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經蒐集國內外相關初步或快速評估研究報告等，發現國內從 921 地震

過後至今已有相當之研究成果，不論在學理或工程上都有相當大的貢獻。經整理

可大致將初評表分為定性、定量與兩者結合等。國內最早由蔡益超教授針對評估

對象進行耐震評估之初步篩選，針對影響耐震能力之主要因素研擬，進而提出之

鋼筋混凝土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結合大量統計分析與 RC

理論進而將校舍耐震能力定量化，並參考蔡益超教授之定性給予額外調整因子進

而擬定耐震指標。茲將研究成果做以下結論： 

1. 本研究擬定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係針對影響耐震能力

最重要的因素研擬而成。表單共分五大項目：「壹、建築物基本資料」，「貳、

建築物平立面圖」，「參、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肆、定量評估」，「伍、

現況照片」等，藉此分門別類可使工程師系統化作業。 

2. 本研究根據蔡益超教授擬定之定性評估項目，再以 RC 理論與國內「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及解說」為理論基礎擬定定量評估流程。 

3. 本研究以若干個案例進行耐震能力初步應用評估，結果皆顯示耐震能力有疑

慮，需進行耐震能力詳細評估，同時應用詳細評估程式 SERCB 擬定之塑性鉸

進而側推分析，結果顯示耐震能力皆不足。由此可見，本研究研擬之耐震能

力初步評估方法與詳細評估法結果原則相符，可有效篩選耐震能力不足之建

築物。 

4. 本研究針對詳細評估程式(SERCB)操作進行增修，包含構件補強理論分析與程

式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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